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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别倾斜政策的产生缘由. 

        在国家政策领域，与性别政策相关的主要有四个概念：性别歧视政策、性别中性政策、性别平等政

策和性别倾斜政策。性别歧视政策是基于性别而制定的区别、排斥或限制性政策——这类政策在国家政

策的发展中，已逐渐被性别中性政策和性别平等政策所取代。性别中性政策主要是将男女两性假定为

“无差别”的群体，政策可以无差别地对待，既不需要采取任何纠正性别偏见的措施，也不需要有意无

意地强化性别差异。这种政策往往出现在非妇女领域的宏观政策中，比如劳动就业政策、农业土地政

策、城市进程战略以及国家总体发展规划中。性别平等政策是基于男女不平等的现状而在法律上强调女

性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的政策，男女平等政

策也是我国的国策。性别中性政策和性别平等政策给女性提供了一个平等发展的空间，然而由于其条款

过于抽象和宏观，缺乏具体的实施手段，在许多操作层面很难执行，男女平等政策的贯彻在众多领域流

于形式。当传统观念仍左右于人们的思维时，性别平等政策的贯彻很难有自觉行为，这种状况需要国家

制定向女性倾斜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来强制实施才能改善，从而达到事实上的平等。性别倾斜政策就是国

家为了使女性达到实质上的平等而制定的一系列向女性倾斜的保护性政策和措施。如政府为妇女参与国

家和社会事务决策及管理创造条件,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明确规定各级政府领导班子

要有1 名以上女性，国家机关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盟、州）政府工作部门要有一

半以上的领导班子配备女干部，1998 年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成员中应有妇女；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采取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岗位等措施，拓宽妇女的就业渠道，依法保障妇女的劳动

就业权利；农业部把扶持贫困地区妇女发展作为工作重点；公安部门不断完善行政法规，依法打击拐卖

妇女儿童和卖淫嫖娼活动，制止家庭暴力；等等。 

        当性别中性政策和性别平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无法解决由既有观念、体制变革等因素所形成的政策

壁垒时，为了兼顾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性别倾斜政策就必然成为性别政策的一个部分，以稀

释性别中性政策的消极方面，弱化性别平等政策贯彻过程中的不作为行为。 

二 性别倾斜政策的实施特点 

        性别倾斜政策多形成于社会转型时期，以适应社会自身的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实际需要；但性别倾斜

政策又往往在新的社会转型阶段受到现实问题的挑战，传统的观念、刻板的社会性别定位也始终阻碍着

性别倾斜政策的落实，抑或是性别倾斜政策只能补缺而无法成为贯穿始终的基础性社会政策。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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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尤其是政治体制的转型，必然会对原有的性别倾斜政策形成强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甚至是破坏性

的。因此性别倾斜政策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相应调整。 

        从政策实施的切入特点来看，我们可以把性别倾斜政策分为强制实施和诱导实施两种方式。（“诱

导定位”是笔者杜撰的一个概念，把诱导定位为一个中性词，其目的是说明通过诸多方式和手段来创造

一种让性别倾斜政策容易被微观经济主体接受的环境。）强制实施指性别倾斜的实施通过国家的强制手

段执行。诱导实施指政策实施前，通过多种方式疏通其执行渠道，使微观经济主体在实施性别倾斜政策

时形成一种乐于接受的自觉行为。无论是强制实施还是诱导实施，都只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这两种实施方式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灵活运用，二者并不能互相取代。 

        社会政策包括法律规范和行政政策两部分，不同时期的社会政策都带有其历史痕迹，当然也反映着

对性别倾斜的理解差异。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性别倾斜政策的国家之一，也是性别倾斜政策面临的挑

战与危机较多的国家。这种挑战与危机主要缘于性别倾斜政策的制度惯性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对接冲突，

以及性别倾斜政策从政策端向执行端运行时作用的不断弱化与内涵的肆意被篡改。另外，性别倾斜政策

的强制实施和诱导实施方式在社会转型期的比例失调也是导致这种危机和性别平等政策局限性凸现的重

要原因。只有对性别倾斜政策做出理性分析并在社会政策方面得以贯彻，才能避免性别平等政策的局限

性和性别倾斜政策危机的升级。 

三 性别倾斜政策的实施成效 

        我国的性别倾斜政策，最早是从强制实施开始的，这取决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性别

倾斜政策的强制实施对新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颠覆传统格局，倡导男女平等 

        新中国诞生以前，由于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桎梏，形成了男女两性在社会地位、社会资源占有能

力、自我发展等方面的严重不对称。只有打破原有封闭落后的婚姻家庭制度，女性才有可能去接受教

育、参与政治、获得社会化意义上的劳动机会，也才有可能去争取与人身相关的其他权利，因此实施性

别倾斜政策从婚姻法实施开始。 

        我国1950 年婚姻法早于我国第一部宪法4 年颁布，该法第1条就把矛头直指包办强迫、男尊女卑、

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意在建立“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

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重婚、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再婚、借婚姻索取财物等

旧制度的产物，是建立新制度的障碍，在该法中也一并被予以禁止。很显然，通过1950 年婚姻法强制推

行性别倾斜政策，既是长期反封建斗争成果在婚姻家庭领域里的缩影，又适应了新中国对婚姻家庭制度

进行全面改革的需要，从而颠覆了传统的男女社会关系格局，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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